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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規範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無自來

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申請補助辦理簡易自來水工

程，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於無自來水地區，或臨近既有自來水系統但高差過大之簡易

自來水工程。 

既有簡易自來水事業因水源、水質或災害等因素，申請以台灣自來

水公司或台北自來水事業處供應水源之工程，得適用本要點。 

地方政府財力等級為一級者，不得申請。 

三、 依前點第二項申請補助之既有簡易自來水事業，應符合以下條件： 

（一） 總表供水之供水系統。 

（二） 簡易自來水設施使用已達十年以上。 

（三） 用戶使用之建築物，為公寓大廈管理條列所稱之住宅。 

（四） 用戶數達二十戶以上。 

四、 申請補助之工程計畫，簡易自來水事業應依附件一格式擬具工程計畫書

（含電子檔），向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前項簡易自來水事業指自行開發水源或經合法取得水權，且自行設

置及管理簡易供水處理系統，作為自來水使用，且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自來水法第一一○條核准設立之組織團體或事業。 

前項自行開發水源者應依水利法取得水權後，始得營運使用。 

五、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申請案後，應邀請自來水事業、自來水協會、水

利技師公會或水利、環境工程學者等專業人士勘估提報之申請計畫書內

容與經費，並將勘估完成之下一年度申請補助案件彙總於彙整表（附件

二），於九月底前提報本署。 

本署依下列原則順序並邀集專家學者於年底前辦理審查評比及排定

補助優先順序： 

（一） 供水急迫性： 

1. 新增供水設施。 

2. 水質惡化。 

3. 災害損毀。 



（二） 影響戶數。 

（三） 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且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不足以支應者。 

（四） 工程新建或改善之長期整體規劃性。 

（五） 前一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工程考核成效。 

（六） 簡易自來水管理人員取得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考驗合格情形。 

六、 除天然災害因素或影響居民重大用水權益者外，工程完工後八年內同一

地點不得再申請。 

七、 申請補助工程之規劃及設計，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訂頒之「簡易自來水工

程設施規範」辦理。 

八、 本計畫補助以工程經費為限，不包含土地取得、地上物補償及營運管理

費用。 

前項工程經費之管線補助以至配水管為限，且不得包含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收取之路修費。 

九、 申請案之工程經費補助最高比率，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直轄市、縣市

政府財力等級而定，第二級百分之六十五，第三級百分之六十九，第四

級百分之七十一，第五級百分之七十五，餘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簡易

自來水事業負擔。 

十、 申請案核定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除經本署同意者外，應於核定後三

個月內上網招標，未完成者，本署得取消該項工程。各項工程應於核定

項目及經費內執行，超出部分未經本署同意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自

行籌應。 

本署依計畫經費執行情形，辦理期中檢討。 

工程賸餘款應於完工決算後二個月內按補助比率繳還本署，惟補助

款賸餘未達新台幣十萬元時，得免予繳回。 

十一、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作業，並依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頒布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之規定辦理工程查核。 

十二、 各項工程依據發包金額補助，工程開工後得請撥百分之三十，工程進度

達百分之五十時，請撥剩餘經費。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月五日前將前月工程執行進度表（附件

三）送本署備查。 

十三、 請撥經費時應檢具收據及已核章之請款明細表（附件四），另第一期款應

再檢附納入預算證明、預算書及契約書。 



十四、 工程決算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決算書及已核章之經費累計表（附

件五）函送本署。 

十五、 本署得於年度結束後對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程考核，考核

事項如下： 

（一） 工程執行進度 

（二） 工程查核情形 

（三） 工程實支數 

（四） 補助案件設施維護管理情形（含簡易自來水事業運作情形）。 

十六、 工程考核成果符合下列情形者，由本署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建議辦理

獎懲： 

（一） 成果優良，並有重大事蹟者記大功 1次。 

（二） 成果優良，績效卓著，記功 1至 2次。 

（三） 戮力執行，備極辛勞，嘉獎 1至 2次。 

（四） 尚待改進者，書面告誡 

（五） 成果不佳者，申誡 1至 2次。 

（六） 有重大營運缺失者，依情節記過 1至 2次或大過 1次。 



附件一 

（簡易自來水名稱）供水改善工程計畫書 
1. 簡易自來水管理組織名稱、管理組織負責人與管理人之聯絡地址及電話。 

2. 供水範圍（填至村里及鄰）及戶數。 

3. 現況供水問題（包括水量及水質；屬新建、水質惡化、災害復舊；是否位於

水源區，如是，請說明位於何水庫集水區或水源保護區；水質是否有「飲用

水水質標準」所訂影響或可能影響健康物質項目不合格，檢附檢驗報告）。 

4. 用戶及設備位置圖，需標示現有及擬辦理各項設備規格、位置與高程。 

5. 改善工程內容與經費需求。 

6. 應附文件： 

(1) 簡易自來水管理組織章程。 

(2) 用戶名冊。(編號、姓名、地址、村里鄰) 

(3) 現有水源之水權狀影本。 

(4) 會勘紀錄(頇邀自來水公司當地人員參加) 

(5) 維護管理計畫及經費來源。 

(6) 土地使用同意書影本。(涉及用地者) 

(7) 水質檢驗報告。(水質不合格者) 

 



 附件二   

(縣市名稱)   年度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彙整表 
 經費單位：元 

項
次 

區域別 工程名稱 
住戶地點 

工程內容 總經費
(A+B) 

本府負擔
(A) 

申請補助金額
(B) 

戶數 

(戶) 
備註 

村里別 鄰別 

1           

2           

3           

4           

5           

 

 



附件三 

(縣市名稱)   年度   月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執行進度表 

項

次 
工程名稱 發包日期 

工期

(天) 

月底進度

(%) 
落後原因及因應對策 備註 

       

       

       

       

       

       

       

       

       

       

 

備註：1.工程各階段權重採測設佔 25%，發包定約佔 5%，施工佔 65%，驗收決算佔 5%。 

      2.預定發包日期請加括號表示。 

 



附件四 

 (縣市名稱)   年度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請款明細表 
 金額單位：元 

項

次 
工程名稱 

核定 

總工程費 

發包後總金額 
本府負

擔金額 

目前進度

(%) 

補助款已

請撥金額 

補助款本次

請撥金額 

備

註 
發包   

工作費 

設計  

監造費 
空污費 管理費 合計 

             

             

             

             

 合計            

 

業務單位：承辦：           印主管：              印 

主計單位：承辦：           印主管：              印       機關首長：                      印 

 

備註：1.發包後金額細項不適用時，請自行調整表示。 

      2.本表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章後再併其他請款資料函送本署。 
 



附件五  

(縣市名稱)   年度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經費累計表 

金額單位：元 

項

次 
工程名稱 

決算金額 
決算後水利署 

負擔金額 

水利署 

已撥金額 

應繳回 水

利署金額 

備

註 
發包   

工作費 

設計   

監造費 
空污費 管理費 小計 

           

           

           

           

 合計          

 

業務單位：承辦：           印主管：             印 

主計單位：承辦：           印主管：             印      機關首長：                      印 

 

備註：1.發包後金額細項不適用時，請自行調整表示。 

      2.本表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章後再併其他請款資料函送本署。 

 

 


